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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32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20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诸正伟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，改善残障、独居老人房产

交易困难情况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建议内容，充分听

取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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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答复意见

近年来，市司法局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，落

实新修订的《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规定》）

等规定，紧扣老年人群体的“急难愁盼”，持续优化涉老法律服务供

给。

（一）深耕多渠道服务供给，织密为老服务网络

一是线上线下融合，拓展服务覆盖面。依托“一网通办”系统、

“12348”公共法律服务热线、“上海法网”以及各级公共法律服务

中心实体平台，面向社会提供 7×24 小时全天候免费法律咨询服务，

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的法律服务需求。同时，

“12348”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还安排具备方言沟通能力的律师接听，

方便老年群体沟通交流；“上海法网”法律咨询功能接入“随申办”，

并配套提供大字版、读屏等适老化服务。二是站点下沉基层，打通

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在党群服务中心、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场所设

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或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，通过法治讲座、巡回咨

询、定点值班等形式，推动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。在“敬老月”、“重

阳节”前后，组织法律援助律师、公证员、人民调解员到社区、敬

老院等老年人集中场所，或通过电视广播、网络直播等渠道，围绕

老年人普遍关心的防范诈骗、遗嘱继承、消费维权等热点问题，结

合典型案例，面向老年人开展普法讲座或提供法律咨询。三是强化

服务供给，创新涉老工作机制。徐汇区司法局、民政局、检察院、

法院共同研究探索建立“助老排忧”四方协同工作机制，明确在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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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老年人的纠纷化解、法律援助、支持诉讼、巡回审判、最低生活

保障和社会救助办理等过程中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协同解决矛盾纠纷；

区法律援助中心不定期在网络平台携手法治博主开展助老普法直播

活动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区老年人基金会、区养服中心、

养老机构及 36 个街镇，多年连续开展“法援护老 情暖夕阳”主题

活动。长宁区法律援助中心组建“法援护老”法律志愿服务队，加

强与街道、残联、公证、司法鉴定等单位、机构的协同合作。

（二）落实新规与精准指派，降低门槛提升质效

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。《若干规定》进一步拓展涉老法律援

助范围，明确因依法经不动产登记的居住权受到侵害、主张相关权

益且经济困难的当事人，可申请法律援助；同时，符合经济困难条

件的失能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，不受事项范围限制。对于不符合法

律援助范围的老年人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为其免费提供文书代拟等

服务，切实保障老年人“老有所养”的有关权益。二是合理指派法

律援助律师。各法律援助中心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法律服务资源，

组建法律援助律师库，并根据办案质量、执业经验、案件类型等因

素分类设库。在《若干规定》中，明确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案件

特点、法律援助人员专业特长等因素，合理指派法律援助人员。积

极推行涉老案件的类案专办。三是推动民事支持起诉。各法律援助

中心以维护老年人核心利益为原则，以高效处理涉老维权案件为着

力点，大力开展跨部门合作，与法院、检察院、人社等部门加强信

息共享、线索移送、协作联动等保护合力，对老年群体案件进行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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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分流，及时引导至调委会或“民事支持起诉”，实现多元化解、快

速解纷。

（三）优化法援便民举措，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

一是受援人公证费用减免“免申即享”。老年受援人在办理与法

律援助案件相关的涉房产继承、遗嘱、居住权设立等公证事项中，

无需另行提交减免费用的申请材料，由法律援助机构将受援人信息

同步推送至相关公证机构，公证机构直接按规定减免公证费用。二

是优化服务供给方式。《若干规定》明确规定，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，

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提供上门服务。对申请法律援助的老年人，各级

法律援助机构严格落实优先接待、优先受理、优先指派。三是优化

实体平台适老建设。各法律援助中心提供休息区、放大镜、老花镜、

急救药箱、轮椅等适老、助老设备，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，为老年

人提供无障碍环境。

（四）强化司法保护，有效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

针对侵害残障、独居老人房产权益等违法犯罪行为，我市检察

机关、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一

是强化民事检察监督。在办理涉商品房买卖合同、租赁合同等与民

生息息相关的案件中，检察机关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，通过抗诉、

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依法督促法院纠正错误裁判。同时，在民事行

政诉讼监督过程中，及时将发现的涉老房产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

立案侦查。二是依法严惩刑事犯罪。公安机关紧跟犯罪手法变化趋

势，持续监测犯罪动向，全面搜集犯罪线索，严厉打击涉老房产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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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诈骗、敲诈勒索等案件，并将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时通报相关

部门堵漏。检察机关针对涉嫌敲诈勒索、诈骗等侵害老年人房产权

益的犯罪行为，坚持依法快捕快诉，提出精准量刑建议，并加大追

赃挽损力度，最大限度挽回老年人经济损失。公安、检察机关加强

协同合作，统筹此类领域问题的线索流转、行刑衔接、案件办理、

整治等工作；对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，检察机关适时提前介入侦

查、引导取证，统一执法司法标准，确保案件办理质效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，全力织密老年人

权益保障网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持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可

及性。创新工作机制与服务模式，加强普法宣传、公证服务指引、

法律援助保障等工作，指导各区结合实际，在老年人聚集度高、房

产交易或纠纷多发的场所，常态化开展驻点或巡回咨询服务。通过

“上海法援”“上海司法行政”等媒体平台、社区宣传栏、老年大学

等渠道，常态化开展老年人防诈骗、涉房法律知识宣传，提升涉老

公共法律服务的精准度和可及性。二是持续加强普法宣传与风险提

示。指导各法律援助中心针对老年人常见的房产法律疑问及风险场

景，编印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、短视频、音频等，通过现有社区宣

传网络及新媒体平台精准投放。在老年大学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、

为老服务中心等老年人聚集场所，结合“法律援助进社区”等现有

活动安排，定期开展涉老房产法律知识讲座及现场咨询。三是持续

提升法援案件办理质效。进一步优化涉老房产法律援助专业律师库

的建设，加强业务培训；在指派案件时，优先匹配政治素质高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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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能力强、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办理涉老法律援助案件；梳理涉老

房产法律援助典型案例，为指导各区办案提供参考，充分发挥法律

援助职能作用，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27 日





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29 日印发


